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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为了在装配式混凝土建筑中贯彻执行国家的技术经济政策，做到安全适用、技术先进、经济合理、方便施工、保证质量，制定本标准。
1.0.2本标准适用于四川省抗震设防烈度为8度及8度以下地区的装配式混凝土建筑的设计。
1.0.3装配式混凝土建筑设计应遵循标准化的原则，集成建筑的结构系统、外围护系统、内装系统和设备与管线系统和内装系统。
1.0.4装配式混凝土建筑设计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语和符号

2.1术语
2.1.1装配式混凝土建筑assembled building with concrete structure
建筑的结构系统由混凝土部件（预制构件）构成的装配式建筑。
2.1.2 建筑系统集成 integration of building systems
以装配化建造方式为基础，统筹策划、设计、生产和施工等，实现建筑结构系统、外围护系统、设备与管线系统、内装系统一体化的过程。
2.1.3 部件 component
在工厂或现场预先生产制作完成，构成建筑结构系统的结构构件及其他构件的统称。
2.1.4 部品 part
在工厂生产，构成外围护系统、设备与管线系统、内装系统的建筑单一产品或复合产品组装而成的功能单元的统称。 
2.1.5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 monolithic precast concrete structure
由预制混凝土构件通过可靠的连接方式进行连接并与现场后浇混凝土、水泥基灌浆料形成整体的装配式混凝土结构，简称装配整体式结构。

2.1.6 多螺箍筋multi-spiral stirrups
由多个连续圆形螺旋箍筋组合而成的箍筋形式，各个独立圆形螺旋形成约束混凝土核心区，且螺旋箍筋间有适当交叠形成设计所需的相互约束区域，简称多螺箍筋。
2.1.7 多螺箍筋柱 multi-spiral stirrup confined columns
采用多螺箍筋的钢筋混凝土柱，简称多螺箍筋柱。






2.2符号
2.2.1  材料性能

f tk——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标准值
f t——混凝土轴心抗拉强度设计值

——钢筋屈服强度标准值



——箍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2.2.2  作用和作用效应

——  剪力设计值
N ——  轴力设计值
σs ---各施工环节在荷载标准组合作用下产生的构件受拉钢筋应力






σct ——各施工环节在荷载标准组合作用下产生的构件正截面边缘混凝土法向拉应力
σpc—— 预应力在截面上产生的压应力
2.2.3 计算系数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重要性系数；

——地震作用动力放大系数；

——水平地震影响系数最大值。
2.2.4 其他
M  基本模数，1M=1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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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基本规定

3.0.1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应按照一体化设计原则，采用系统集成的方法统筹建筑结构系统、外围护系统、内装系统、设备与管线系统的设计的全过程。
3.0.2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各系统的设计应符合相关专业标准的要求。
3.0.3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在满足使用功能的条件下，遵循通用化、标准化的原则，采用合理的模数体系，以少规格、多组合的部品部件体系，满足建筑个性化的需求。
3.0.4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外围护系统的设计工作年限应与主体结构相协调。
3.0.5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内装系统宜采用装配式装修，并应满足建筑全寿命周期维修、维护管理的要求。 
3.0.6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设备及管线系统应采用与符合与主体结构分离的的方式要求。
【条文说明】 四川省装配式建筑的政策有明确要求。
3.0.7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结构不应采用抗震严重不规则的结构体系。  
3.0.8 预制构件的截面尺寸及截面主筋布置应符合标准化的要求。 
3.0.9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采用中的预制部品部件宜符合采用绿色建材的性能要求。
【条文说明】四川省的政策对绿色建材的应用比例有要求，本条针对装配式建筑中的预制部品部件提出绿色建材的要求。

3.0.10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的内装系统、设备及管线系统宜交付数字化模型的数字化交付，模型深度应满足系统运维的需要。 
 【条文说明】装配式建筑与数字技术的应用相辅相成，本条推荐针对后期运维阶段使用频率较高的部分优先实现数字化交付。









4 模数与标准化
4.0.1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模数分为空间尺寸模数、净空尺寸模数和预制构件模数。
4.0.2 空间尺寸的标准化应以使用功能的要求为基础，按照不同的建筑类型采用不同模数。
4.0.3 空间尺寸中，轴线尺寸的模数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平面轴线尺寸的模数宜采用扩大模数3M；
2 层高尺寸的模数宜采用基本模数M。
【条文说明】基本模数M为100mm，扩大模数3M为300mm。整个建筑物和建筑物的一部分以及建筑部件的模数化尺寸，应是基本模数或扩大模数的倍数。
4.0.4 净空尺寸的标准化应以使用功能的要求为基础，模数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平面净空尺寸的模数宜采用扩大模数3M；
2   高度净空尺寸的模数宜采用基本模数M。
4.0.5预制构件的标准化包括截面尺寸的模数化和截面配筋布置的标准化。截面尺寸的模数应符合本标准8.3的要求。
4.0.6 层高的优先尺寸可按表4.0.6选用：
表4.0.6 层高的优先尺寸
	项目
	优先尺寸（mm）

	住宅
	3000

	宿舍
	3000，3300，3600，3900

	旅馆、医疗建筑（病房楼）、中小学建筑（普通教室）、办公建筑
	3000，3600，3900，4200,4500


注释：上表的优先尺寸应结合装修和设备安装需求，并确保满足相关建筑设计规范中关于各空间净高的相关要求。
4.0.7居住建筑典型功能空间的标准化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起居室平面开间或进深至少一个方向的优先净尺寸为3300mm，按照3M模数递变。
【条文说明】《四川省住宅设计标准》DBJ51/168规定起居室不应小于12㎡，至少一侧的墙面直线长度不宜小于3.1m，设柜式空调时不宜小于3.30m。本表由此推荐最小的开间或进深至少一个方向的净尺寸不小于3.3m。
2  双人卧室平面开间或进深至少一个方向的优先净尺寸宜为3300mm，单人卧室平面开间或进深至少一个方向的优先净尺寸宜为2400mm，按照3M模数递变。
【条文说明】《住宅项目规范》GB 55038规定卧室不应小于5㎡，兼起居室的卧室不应小于9㎡；《四川省住宅设计标准》DBJ51/168规定双人卧室不应小于10㎡，单人卧室不应小于6㎡，兼起居室的卧室不应小于12㎡。双人卧室及兼起居室的卧室考虑双人床、床头柜、衣柜布置，最小进深不宜小于3.3m；单人卧室考虑单人床布置，留有开门及其他适当活动空间，最小开间和进深净尺寸不宜小于2.4m。
3  餐厅平面开间或进深至少一个方向的优先净尺寸宜为2700mm，按照3M模数递变。
【条文说明】餐厅最小开间应能满足靠墙布置餐桌，侧面留有通行宽度，按照一般四人餐桌尺寸0.75m×1.5m，通道宽度0.9m，最小宽度净尺寸需求不小于2.4m:进深方向则应能满足两侧就座用餐活动需求。每侧宽度不宜小于0.8m，进深方向净尺寸不宜小于2.4m。
4   厨房的优先净尺寸可按表4.0.7-1选用。
表4.0.7-1厨房的优先尺寸
	项目
	优先尺寸（开间×进深）（mm）

	单排形布局
	1800×3300，1800×3900

	L形布局
	1800×2700，1800×3300，1800×3900

	双排形布局
	2400×2700，2400×3000

	U形布局
	2400×2400，2400×2700


【条文说明】厨房应满足洗涤池、燃气灶、油烟机、热水器等厨具的布置需求，还应留有排气道、排水管道等设施安装位置，各厨具和设施的布置既要符合炊事操作流程的合理性，还要满足管线、管道的连接方便。厨房根据家具布置形式的不同可分为单排形、L形、双排形、U形，其中单排形空间利用效率最低，U形空间利用效率最高，住宅设计可根据套型平面合理选用。
《住宅项目规范》GB 55038规定厨房不应小于3.5㎡；《四川省住宅设计标准》DBJ51/168规定厨房不应小于4.0㎡，单排布置设备的厨房净宽不应小于1.50m，双排布置设备的厨房净距不应小于2.10m。
5  卫生间的优先净尺寸可按表4.0.7-2选用。
表4.0.7-2卫生间的优先尺寸
	洁具数量
	优先尺寸（开间×进深）（mm）

	四件洁具
	1800×3300，2400×2700

	三件洁具
	1800×2400，1800×2700，2100×2100，2100×2400，2100×2700


【条文说明】卫生间应满足洗面盆、马桶、洗浴三件洁具布置要求:当卫生间空间足够，也可考虑将洗衣机布置在内:卫生间平面还应考虑排水管道布置区域，无外窗的卫生间应设计排气道。《四川省住宅设计标准》DBJ51/168规定三件卫生设备不应小于3.50㎡。
6  公共走道按平面墙中线宽度的优先净尺寸宜为1200mm。
【条文说明】《住宅项目规范》GB 55038规定公共走廊净宽不应小于1.2m，《四川省住宅设计标准》DBJ51/168规定公共走道净宽不小于1.2m。
7  电梯厅（前室）按平面进深的优先轴线尺寸宜为1800mm，按照3M模数递变。
【条文说明】《四川省住宅设计标准》DBJ51/168规定候梯厅净深度不应小于1.60m;《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8 55037规定:消防电梯前室的使用面积不应小于6.0m，前室的短边不应小于2.4m;与防烟楼梯间合用的前室,使用面积尚应符合该规范第7.1.8条的规定。
4.0.8公共建筑平面轴线尺寸的模数宜采用3nM。典型建筑平面轴线尺寸的优先尺寸宜符合下列要求：
1  旅馆建筑（含宿舍建筑）、医疗建筑、办公建筑平面轴网的优先尺寸宜为7800mm；
【条文说明】旅馆建筑（含宿舍建筑）典型空间以客房（居室）区域为例，医疗建筑典型空间以病房区域为例。
2  中小学校建筑轴网的优先尺寸可按表4.0.8选用。
表4.0.8中小学校建筑轴网的优先尺寸
	项目
	优先面宽尺寸（mm）
	优先进深尺寸（mm）

	小学
	9000，9600
	6900，7500，8400

	中学
	9600，9900，10800
	7500，8400


【条文说明】中小学校建筑典型功能空间以普通教室区域为例，尺寸参考《中小学校场地与用房》（11J934-2）《学校教学楼建筑用标准预制构件图集》（川2025G170-TY）的相关教室尺寸，其他各类专业教室可以此为基础调整。
4.0.8 工业建筑平面轴线尺寸的模数宜采用扩大模数3M。




4 模数与标准化
4.0.1装配式建筑应采用标准模数实现预制构件的标准化。
4.0.2
模数分为空间尺寸模数、净空尺寸模数和预制构件模数。
4.0.3预制构件的标准化包括截面尺寸的模数化和截面配筋布置的标准化。截面尺寸的模数应符合本标准8.3的要求。
轴线尺寸的标准化应以使用功能的要求为基础，模数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平面轴线尺寸的模数应采用基准尺寸+3nM；
2   层高尺寸的模数应采用基准尺寸+nM。



4.0.4


净空尺寸的标准化应以使用功能的要求为基础，模数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平面净空尺寸的模数应采用基准尺寸+nM；
2   高度净空尺寸的模数应采用基准尺寸+nM。
4.0.5
空间尺寸的标准化应以使用功能的要求为基础，按照不同的建筑类型采用不同基准尺寸和模数。
4.0.6 层高的模数宜采用3nM+nM。层高的优先尺寸可按表4.0.6选用：
表4.0.6 层高的优先尺寸
	项目
	优先尺寸（mm）

	住宅
	3000

	宿舍
	3000，3300，3600，3900

	旅馆、医疗建筑（病房楼）、中小学建筑（普通教室）、办公建筑
	3600，3900，4200

	工业建筑
	


注释：上表优先尺寸应结合装修和设备安装需求，并确保满足相关建筑设计规范中关于各空间净高的相关要求。

4.0.7居住建筑典型功能空间的标准化应符合下列要求：
1  起居室平面开间及进深的基准尺寸宜为3600mm，按照3M模数递变。
注释：《四川省住宅设计标准》DBJ51/168规定起居室不应小于12㎡，至少一侧的墙面直线长度不宜小于3.1m，设柜式空调时不宜小于3.30m。本表由此推荐最小的开间及进深净尺寸不小于3.3m。
2  双人卧室平面开间及进深的基准尺寸宜为3300mm，单人卧室平面开间及进深的基准尺寸宜为2400mm，按照3M模数递变。
注释：《住宅项目规范》GB 55038规定卧室不应小于5㎡，兼起居室的卧室不应小于9㎡；《四川省住宅设计标准》DBJ51/168规定双人卧室不应小于10㎡，单人卧室不应小于6㎡，兼起居室的卧室不应小于12㎡。双人卧室及兼起居室的卧室考虑双人床、床头柜、衣柜布置，最小进深不宜小于3.3m；单人卧室考虑单人床布置，留有开门及其他适当活动空间，最小开间和进深净尺寸不宜小于2.4m。
3  餐厅平面开间及进深的基准尺寸宜为2700mm，按照3M模数递变。
注释：餐厅最小开间应能满足靠墙布置餐桌，侧面留有通行宽度，按照一般四人餐来尺寸0.75m×1.5m，通道宽度0.9m，最小宽度净尺寸需求不小于2.4m:进深方向则应能满足两侧就坐用餐餐活动需求。每侧宽度不宜小于0.8m，进深方向净尺寸不宜小于2.4m。
4   厨房的基准尺寸可按表4.2.1-4选用。

	项目
	优先尺寸（开间×进深）（mm）

	单排形布局
	1800×3300，1800×3900

	L形布局
	1800×3300，1800×3900

	双排形布局
	2400×2700，2400×3000

	U形布局
	2400×2400，2400×2700


注释:厨房应满足洗涤池、燃气灶、油烟机、热水器等厨其的布置需求，还应留有排气道、排水管道等设施安装住置，各厨具和设施的布置既要符合炊事操作流程的合理性，还要满足管线、管道的连接方便。厨房根据家具布置形式的不同可分为单排形、L形、双排形、U形，其中单排形空间利用效率最低，U形空间利用效率最高，住宅设计可根据套型平面合理选用。
《住宅项目规范》GB 55038规定厨房不应小于3.5㎡；《四川省住宅设计标准》DBJ51/168规定出发不应小于4.0㎡，单排布置设备的厨房净宽不应小于1.50m，双排布置设备的厨房净距不应小于2.10m。
5  卫生间的基准尺寸可按表4.2.2-5选用。

	洁具数量
	优先尺寸（开间×进深）（mm）

	四件洁具
	1800×3300，2400×2700

	三件洁具
	1800×2400，1800×2700，2100×2100，2100×2400，2100×2700


注释:卫生间应满足洗面盆、马桶、洗浴三件洁具布置要求:当卫生间空间足够，也可考虑将洗衣机布置在内:卫生间平面还应考虑排水管道布置区域，无外窗的卫生间应设计排气道。《四川省住宅设计标准》DBJ51/168规定三件卫生设备不应小于3.50㎡。
6  公共走道按平面宽度的基准尺寸宜为1500mm。
注释:《住宅项目规范》GB 55038规定公共走廊净宽不应小于1.2m，《四川省住宅设计标准》DBJ51/168规定公共走道净宽不小于1.2m。
7  电梯厅（前室）按平面进深的基准尺寸宜为1800mm，按照3M模数递变。
注释:《四川省住宅设计标准》DBJ51/168规定候梯厅净深度不应小于1.60m;《建筑防火通用规范》G8 55037规定:消防电梯前室的使用而积不应小于6.0m，前室的短边不应小于2.4m;与防烟接梯间合用的前室,使用面积尚应符合该规范第7.1.8条的规定。
4.0.8公共建筑平面轴线尺寸的模数宜采用3nM。典型建筑平面轴线尺寸的基准尺寸宜符合下列要求：
1  旅馆建筑（含宿舍建筑）、医疗建筑、办公建筑平面轴网的基准尺寸宜为7500mm；
注释:旅馆建筑（含宿舍建筑）典型空间以客房（居室）区域为例，医疗建筑典型空间以病房区域为例。
2  中小学校建筑轴网的优先尺寸可按表4.0.8选用。


	项目
	优先尺寸（mm）

	小学
	7200×9000，7500×8700，7800×8400

	中学
	7800×9300，8700×8700，7200×9900


注释:中小学校建筑典型功能空间以普通监视区域为例，其他各类专业监视可以此为基础调整。
4.0.8 工业建筑平面轴线尺寸的模数应采用3nM。














5 结构系统
5.1一般规定
5.1.1装配式混凝土结构的最大适用高度、抗震等级等应符合《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51231的规定。

5.1.2 
预制构件应按照实际运输与施工工况进行施工阶段的验算。
5.1.3 预制构件的截面及钢筋配置应符合标准化的要求。
5.1.4 设计应明确灌浆料等关键材料的性能指标。
5.1.5 设计应结合施工工序，统筹预制构件的平面布置。
5.1.6 公共建筑、工业建筑中预制梁、预制板宜按照无支撑施工进行设计。
5.1.7 同类预制构件应避免交叉布置。

5.2材料
5.2.1装配式混凝土结构中，预制构件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C30，且不应低于C25；预应力构件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C40，且不应低于C30。连接部位的后浇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所连接预制构件的混凝土强度等级。
5.2.2装配式混凝土结构中，钢筋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50010的规定，预制梁柱主筋宜采用高强度钢筋，预制梁板可采用预应力钢筋；钢材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钢结构设计标准》GB50017的规定。
5.2.3预制构件中采用的钢筋焊接网，应符合行业现行标准《钢筋焊接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114的规定。
5.2.4钢筋连接采用套筒灌浆连接时，应采用热轧带肋钢筋，且钢筋的屈服强度标准值不应大于500MPa。
5.2.5钢筋套筒灌浆连接接头所采用套筒和灌浆料应通过配套的型式检验，且套筒灌浆连接接头的性能应满足行业现行标准《钢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JGJ107中Ⅰ级接头的要求。
5.2.6钢筋连接用灌浆套筒的性能应符合行业现行标准《钢筋连接用灌浆套筒》JG/T398的要求。
5.2.7钢筋套筒灌浆料的性能应满足行业现行标准《钢筋连接用套筒灌浆料》JG/T408的要求。
5.2.8预制构件连接部位的座浆料应满足行业现行标准《钢筋套筒灌浆连接应用技术规程(2023年版)》JGJ355的要求。

	
	
	

	
	
	

	
	
	



5.3 结构构件标准化
5.3.1预制梁的标准化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预制梁的宽度不应小于200mm，按照50mm模数增加；
２预制梁的高度不应小于400mm，按照50mm模数增加；
３预制梁截面的受拉配筋应采用对称布置的方式，钢筋净间距应不小于25mm，并避免与柱钢筋发生冲突。　　　
5.3.2预制柱的标准化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预制柱截面宽度和高度不应小于450mm，按照50mm模数增加；
２预制柱截面的纵向受拉（压）钢筋应采用对称布置方式，纵向钢筋净间距应不小于50mm，在梁宽范围内纵向钢筋根数不宜多于钢筋。
5.3.3预制剪力墙的标准化应符合下列要求：
   1预制剪力墙的厚度不应小于200mm，按照50mm模数增加。
   2预制剪力墙的宽度不应小于1200mm，按照300mm模数增加，优先采用1200mm、1500mm、1800mm、2100mm。
  3预制剪力墙的钢筋基准间距不应小于100mm，按照50mm模数增加，优先采用200mm、300mm。
  4预制剪力墙宜包含一端或二端边缘构件。
5.3.4预制楼板的标准化应符合下列要求：
  1预制底板的厚度不应小于50mm，按照10mm模数增加。
  2预制底板的宽度不应小于1200mm，按照300mm模数增加，优先采用1500mm、1800mm、2100mm。
  3叠合板用预制底板的板底钢筋基准间距不宜小于100mm，按照50mm模数增加，优先采用150mm、200mm、250mm。四边最外侧钢筋与相邻钢筋的间距不应大于基准间距，且可不伸出板边。（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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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当设计为非常用宽度时，板宽度可按板钢筋间距的倍数进行调整。

5.4 结构分析
5.4.1装配式混凝土结构的作用及其作用组合应根据国家现行标准《工程结构通用规范》GB55001、《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确定。
5.4.2预制构件的验算应包括下列作用组合： 
1  承载力计算，应采用荷载的基本组合；
2  变形、抗裂验算，应采用荷载的标准组合或准永久组合；
3  实际运输及施工工况。
5.4.3进行后浇叠合层混凝土施工阶段验算时，叠合楼盖的施工活荷载取值不应小于2.0 kN/m2。
5.4.4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采用与现浇混凝土结构相同的分析方法进行结构分析。

5.4.5按弹性方法计算的风荷载或多遇地震标准值作用下的楼层层间最大水平位移与层高之比/h符合《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50011的规定。
5.4.6 装配式结构构件及节点应进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及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设计，并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50010、《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50011、《高层建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3及《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50666的有关规定。

5.5预制柱
5.5.1 预制柱的布置宜符合下列要求：
1 预制柱宜居中布置，与预制梁协同布置；
2 框架-剪力墙、框架-核心筒结构中，框架柱可选用预制柱；
3 当仅部分柱采用预制柱时，角柱可采用现浇混凝土柱。
5.5.2 多层框架结构中，上下层预制柱的截面宜保持一致。当上下层柱截面变化时，应明确柱钢筋的连接措施。
5.5.3 预制柱可采用分层预制，也可采用多层预制。采用多层预制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根据实际运输和吊装工况进行施工阶段的验算；
2 预制柱在楼层处宜在主框架方向单向设置牛腿；
3 采用工具式牛腿时，应便于拆卸。
5.5.4 预制柱的钢筋连接宜采用半灌浆套筒。套筒灌浆应在本层楼面施工前完成。
5.5.5 多螺箍柱可以参照附录A进行设计。
5.5.6 预制柱截面配筋布置应避免与梁钢筋冲突。

5.6 预制剪力墙
5.6.1预制剪力墙在平面上宜均匀布置。
5.6.2高层装配整体式混凝土剪力墙结构的下列部位宜采用现浇剪力墙：
1 电梯井、楼梯间、公共管道井和通风排烟竖井等部位；
2 底部加强部位和结构主要连接及应力复杂部位；
3 框架-剪力墙、框架-核心筒结构中的剪力墙；
4 其他不宜采用预制剪力墙的部位。
5.6.3框架一剪力墙结构在规定水平力作用下，结构底层框架部分承受的地震倾覆力矩与结构总地震倾覆力矩的比值不宜大于50%。
5.6.4宜选择一字墙段布置预制剪力墙，且一端边缘构件宜与墙段一同预制；剪力墙预制部分的高度宜位于连梁下标高处。
5.6.5 预制剪力墙的竖向钢筋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边缘构件内的竖向钢筋应逐根连接； 
2 非边缘构件内的竖向钢筋可采用“梅花型”部分连接。
3 当采用套筒灌浆连接时，预制剪力墙底部接缝宜设置在楼面标高处。接缝高度不宜小于20mm，且采用灌浆料填实。
5.6.7 预制剪力墙的竖向钢筋采用灌浆套筒连接时，竖向钢筋连接区域水平分布筋应加密，其最大间距100mm，钢筋最小直径8mm，加密区域高度自套筒底部至套筒顶部并向上延伸长度不应小于300mm，如图8.5.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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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7 竖向钢筋连接区域水平筋加强构造
1— 竖向钢筋连接；2—水平钢筋加密区域；3—竖向钢筋；4—水平钢筋
5.6.8高层预制剪力墙的水平钢筋宜采用搭接连接方式与现浇段内水平钢筋连接。
5.6.9 楼层内相邻预制剪力墙之间应采用整体式接缝连接。当接缝位于纵横墙交接处时，边缘构件的阴影区域(图8.5.9)宜全部采用后浇混凝土，并应在后浇段内设置封闭箍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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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有翼墙       (b)转角墙
图 5.6.9约束边缘构件连接构造示意图
1后浇段;2预制剪力墙
5.6.10 高层预制剪力墙的水平接缝界面处理及钢筋布置宜符合下列要求：
   1 预制剪力墙在拼接部位宜留深度为30～50mm的键槽。
   2 “一”字形连接时，现浇段长度不宜小于钢筋搭接锚固长度的要求；
   3 “L”形、“T”形连接时，现浇段长度不应小于相应墙厚
且不小于300mm。
5.6.11 叠合剪力墙应按照相关标准进行设计，且应满足下列要
求：
1 叠合剪力墙预制部分的空腔内表面应设置粗糙面, 粗糙面凹凸深度不应小于 4mm。
2 墙肢厚度不宜小于200mm,单叶预制墙板厚度不应小于50mm,空腔净距不应小于1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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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11叠合剪力墙构造示意
1预制混凝土叶板;2空腔内后浇混凝土;3连接钢筋
   3空腔内宜浇筑自密实混凝土;当采用普通混凝土时，混凝土粗骨
料的最大粒径不宜大于 20mm，并应采取保证后浇混凝土浇筑质量的
措施。
4水平连接钢筋的直径不应小于预制墙板中水平分布钢筋的直径，且在空腔中的锚固长度不应小于 ;水平连接钢筋的间距宜与叠合剪力墙预制墙板中水平分布钢筋的间距相同，且不应大于 200mm。

5.7 预制梁
5.7.1施工阶段有可靠支撑的叠合梁按一阶段受力计算；施工阶段无支撑的叠合梁应按二阶段受力计算。
【条文说明】二阶段受力计算时各阶段荷载取值及边界条件、预制构件和叠合构件的承载验算、抗裂及变形验算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50010的要求。
5.7.2叠合梁的正截面、斜截面及叠合面受剪承载力验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50010的要求；端部接缝受剪承载力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范》JGJ 1的规定。
5.7.3叠合框架梁的现浇层厚度不应小于150mm，叠合次梁的现浇层厚度不应小于120mm。
5.7.4 叠合梁布置宜符合下列要求：
1 梁柱宜对中布置；
2 作为预制板支撑的梁宜采用预制梁，且留设支撑牛腿；
3 叠合次梁应单向布置，避免次梁交叉；
5.7.5 叠合梁宜采用先张法预应力构件。
5.7.6 预应力叠合框架梁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应考虑有效预应力对梁端受压区高度的影响。当采用先张法时，应考虑预应力传递长度ltr的影响。
2 梁下部应配置锚固于节点区的纵向普通钢筋，纵向普通钢筋的最小配筋率及框架梁端截面的底部和顶部纵向受力钢筋截面面积的比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50010的要求。
5.7.7叠合梁的预制构件顶面每侧应设置1根直径不小于12mm的纵筋，叠合梁的腰筋间距不大于200mm。
5.7.8 预制构件施工阶段验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筋混凝土预制构件正截面边缘的混凝土法向拉应力宜满足 5.7.8-1 式要求，受拉钢筋应力应满足5.7.8-2式要求。
                  σct≤ftk        5.7.8-1
                  σs≤0.7fyk      5.7.8-2
式中：
σct ——各施工环节在荷载标准组合作用下产生的构件正截面边缘混凝土法向拉应力，对于预应力混凝土，包含预应力作用效应（MPa）；
ftk’ —与各施工环节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相对应的抗拉强度标准 （MPa），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50010 的规定采用线性内插法确定；
σs—各施工环节在荷载标准组合作用下产生的构件受拉钢筋应力，应按开裂截面计算；
fyk——受拉钢筋强度标准值（MPa）。
2 预应力预制构件预应力筋一侧正截面边缘的混凝土法向拉应力应满足5.7.8-1 式要求，在非预应力筋一侧受拉钢筋应力应满足 5.7.8-2 式要求。

5.8预制板
Ⅰ叠合板
5.8.1叠合板由叠合板用预制底板和叠合层组成。叠合板的抗弯及抗剪承载力计算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50010的要求。
5.8.2叠合板宜按施工阶段有可靠支撑的叠合式受弯构件进行验算。
5.8.3叠合板的支撑可沿预制底板跨度方向或宽度方向设置。
5.8.4叠合板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叠合板预制底板钢筋宜按照单向板进行设计。按预制底板宽度实际配筋计算的最小配筋率应符合《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50010的要求。
2 叠合板按单向板设计时，支座配筋宜按照单向板与双向板计算的包络配筋配置。
3 叠合面未配置抗剪钢筋时，其叠合面的受剪强度应符合下式8.8.4的要求：

 (N/mm2)                  （5.8.4）
V——水平结合面剪力设计值（N）；
      b——叠合面的宽度（mm）；
      h0——叠合面的有效高度（mm）。
    4除密拼叠合板外，叠合板按照双向板进行计算的板底拉应力应不大于ftk，支座部位的抗裂性能应符合《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50010的要求。   
5除密拼叠合板外，叠合板的变形可按照双向板进行验算。
5.8.5 叠合板预制底板的跨度大于4.2m时，应配置桁架钢筋或预应力钢筋。采用桁架钢筋时，桁架钢筋宜放置在板底钢筋网片之上。
5.8.6 叠合板预制底板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C30。
5.8.7 预应力叠合板预制底板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预应力叠合板预制底板宜采用预应力筋和普通钢筋混合配筋方式；
   2 预应力钢筋配置应满足叠合板预制底板施工阶段抗裂要求。
5.8.8叠合板预制底板之间的现浇带宽度宜为100mm～400mm。现浇带应设置在叠合板预制底板之间，不得设置在支座位置。
5.8.9钢筋构造要求：
1叠合板预制底板非受力方向的构造钢筋间距不应大于250mm。
2 按单向设计的叠合板预制底板的钢筋外伸长度不小于5d；
3在叠合板预制底板之间现浇带配置的纵向钢筋应延伸过支座中心线；
4叠合板预制底板应设置马凳钢筋和吊环，当采用桁架钢筋作为吊点时，桁架钢筋布置应符合要求。


Ⅱ无支撑预制楼板
5.8.10无支撑预制楼板分为无叠合层和有叠合层两类，其中无叠合层预制楼板应设置整浇刚性面层。
5.8.11无支撑预制楼板应按施工阶段无支撑的单向受弯构件进行验算，其中有叠合层预制楼板应按照两阶段受力进行验算。其承载能力、抗裂性能、变形验算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50010的要求。
5.8.12无支撑预制楼板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板高度一般可取（1/18～1/40）L ；
2 板跨度大于6m时，宜采用预应力楼板；
3 预应力楼板的跨中最小配筋率不应小于0.15%。
4 预制楼板非受力方向的构造钢筋间距不应大于250mm。
5 楼面现浇整体刚性面层或叠合层的厚度不应小于60mm，屋面不应小于100mm。
6 楼面现浇整体刚性面层或叠合层中，在支座处的负筋配置应满足设计工况的要求。
7 当预制楼板的跨度大于5 m或承受动力荷载时，叠合面应设置抗剪钢筋。
5.7.13无支撑预制楼板的标准化应符合下列规定：
1预制楼板的高度不应小于120mm，按照30mm的模数增加。预制楼板可采用双T板、带肋槽板、空心板、空腔板等。
2预制楼板的宽度不应小于900mm，按照300mm的模数增加。
3现浇整体刚性面层或叠合层的厚度不应小于60mm，按照10mm的模数增加。
 5.7.14构造要求：  
1现浇整体刚性面层或叠合层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C25，不宜高于C40，并应配置直径为6~8mm、间距为150~250mm 的双向分布钢筋。
    2预制楼板在混凝土梁上的搁置长度不应小于80mm；钢梁上不应小于50mm；
3采用预制空心楼板时，板端搁置长度范围内的空腔应采用强度等级不低于C25细石混凝土浇灌密实。
4 预制楼板之间的板缝应采用细石混凝土或高强度灌浆料填实，板缝内应通长配置不小于1ø8的构造钢筋。


5.9连接
Ⅰ预制梁与预制柱的连接
5.9.1 预制梁柱节点宜采用现浇，当有可靠经验时，也可采用干法连接。
5.9.2 采用现浇节点时，预制梁柱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预制梁柱应采取钢筋避让措施；
2 预制梁端部宜预留支撑于预制柱顶的钢牛腿；
3 预制梁下部伸入节点的钢筋数量应符合《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50011的相关规定；伸入节点的钢筋长度应满足钢筋锚固的要求。
5.9.3 采用干法连接时，预制梁柱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预制柱应设置牛腿并预留钢筋连接孔；
2 预制梁连接处下部钢筋的配置面积应符合上下部钢筋比例要求；
3 预制梁连接处上部钢筋可以考虑弯矩调幅后的计算结果配置；

Ⅱ 预制次梁与预制主梁的连接
5.9.4 次梁与主梁宜采用铰接；当采用固接连接时，连接节点处主梁上应设置现浇段，次梁上部纵筋应在现浇层内连续，下部钢筋的锚固长度应符合《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0的有关规定。
5.9.5 次梁与主梁采用铰接时，宜符合下列要求：
1 主梁宜设置搁置次梁的挑耳（如图8.9.5），次梁搁置长度不宜小于80mm；
2 次梁支座处的上部钢筋宜按照连续梁配置；
3 次梁下部钢筋可不伸入支座；
4 次梁与主梁交界面应设置不小于6mm的粗糙面，并采用灌浆料填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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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9.5 企口-挑耳铰接节点
1— 主梁挑耳；2—次梁；3—现浇层混凝土



Ⅲ 预制板与预制梁的连接
5.9.6 预制梁宜设置挑耳，预制板在挑耳上的搁置长度不宜小于50mm。
5.9.7 预制板搁置在挑耳上时，板底部钢筋可以不伸入预制梁。

5.9.8 预制板厚度宜与预制梁叠合层厚度相同，宜采用预制空心板、预制密肋板、预制槽型板等类型的预制板。

















6 外围护系统
6.1 一般规定
6.1.1 外围护系统主要包括预制混凝土外墙板、预制混凝土外挂板、轻质条板外围护系统、幕墙系统。
6.1.2 外围护系统应简洁、规整，并在满足模数化、标准化要求的基础上，采用少规格、多组合策略，实现立面形式的多样化并减少现场作业。
6.1.3 外围护系统应结合使用功能的需要确定标准化参数，洞口及突出墙面部分尺寸的模数应采用基本模数M。
6.1.4 公共建筑、工业建筑的外围护系统宜采用保温装饰一体化的外墙系统。
6.1.5 外围护系统中，外窗应采用成品窗。
6.1.6 外围护系统的结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预制混凝土外围护系统（含预制混凝土外挂板）应符合《预制混凝土外挂墙板应用技术标准》JGJ/T 458中的规定；
2  轻质条板外围护系统的结构设计及材料要求应符合《四川省装配式轻质墙体技术标准》DBJ51/T156的规定；
3  幕墙系统应符合《石材与金属幕墙规范》JGJ133、《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102的规定。

6.2 性能
6.2.1 外围护系统与主体结构宜采用柔性连接，连接节点应满足承载能力要求和墙板的变形性能要求。轻质条板外围护系统的抗弯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6.2.2 外围护系统的抗风压性能、气密性能、水密性能、热工性能、隔声性能、抗冻性能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6.2.3 外围护系统的防火性能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6.2.4外围护系统的放射性核素限量应符合《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 6566的规定。
6.2.5 外围护系统中，居住建筑的凸窗设计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凸窗挑出建筑外墙部分的窗台板外挑净宽总宽度不宜大于0.7米。
2. 凸窗的上飘板上表面宜向凸窗正面下方倾斜不小于5度，且设置鹰嘴或滴水槽，以利于排水，防止积水导致渗漏等问题。
3. 凸窗宜对滴水线、排水板等进行集成一体化设计。
6.2.6 外围护系统中，外窗设计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外窗应采用模块及模块组合的设计方法，遵循少规格、多组合的原则，实现标准化设计。
2. 外窗尺寸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门窗洞口尺寸系列》GB/T 5824 和《建筑门窗洞口尺寸协调要求》GB/T 30591 的规定，洞口宜采用 300mm 为基本模数的洞口系列。
3. 外窗应优先考虑预埋附框的安装方式，安装构造应标准化。
4. 外窗宜对滴水线、排水板等进行集成一体化设计。

6.3 构造
6.3.1 预制混凝土外围护系统的接缝及门窗洞口等部位的防水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高度在50m以下的建筑挂板板缝可采用一道材料防水和构造防水相结合做法；
2  建筑高度在50m以上的建筑挂板板缝应采用两道材料防水和构造防水结合做法。装饰板采用开缝设计时，挂板内侧应设置完整的防水层。
【条文说明】此条内容参考CECS标准《混凝土预制构件外墙防水工程技术规程》第5.1.5条内容。考虑预制外墙板接缝不仅受建筑外部风压的作用，同时也受内部气压的影响，故要求采用防水材料与构造结合的防水做法，并将设防道数要求作了界定:建筑高度在50m以下建筑外挂墙板板缝可采用一道材料防水和构造防水相结合的做法:50m以上的建筑外挂墙板板缝应采用两道材料防水和构造防水相结合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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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外围护系统的防火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预制外墙与各层楼板、防火墙相交部位应设置防火封堵，封堵构造的耐火极限应满足现行国家防火规范对建筑外墙的要求，封堵材料在耐火极限内不应开裂或者脱落；
2   预制外墙接缝及墙板与相邻构件之间的连接缝跨越防火分区时，室内一侧的接缝应采用防火封堵材料进行密封，水平缝的连续密封长度不应小于2m，内转角两侧的预制外墙水平缝的连续密封长度不小于4m;竖直缝的连续密封长度不应小于1.2m，室内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时，竖直缝的连续密封长度不应小于0.8m；
3  当采用夹心保温时，夹心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为B1或B2级时，内、外叶墙板的厚度不应小于50mm；且在外墙板接缝处的填充用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应为A级。
【条文说明】第2条内容参考上海市工程建设规范《预制混凝土夹心保温外墙应用技术标准》（DG/TJ08-2158-2023）第5.3.2条。接缝防火封堵材料的密封长度参考《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2014(2018年版)第6.1.4条及6.2.5条的内容。
6.3.3 预制混凝土外围护系统的构造防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预制外墙水平接缝宜采用高低缝或企口缝构造；
2   预制外墙竖缝宜采用双直槽缝。与水平面夹角小于30°的斜缝宜按水平缝构造，其余斜缝应按竖缝构造；
3   预制外墙立面拼缝不宜形成T形缝；外墙板十字缝部位每隔2～3层应设置导水管排水，板缝内侧应增设气密条密封构造。当垂直缝下方为门窗等其他构件时，应在其上部设置引水外流导水管。
4   当板缝空腔需设置导水管排水时，板缝内侧应增设气密条密封构造。
5 与主体结构柔性连接的桥式构件拼缝缝宽不宜小于50mm，并应采用橡胶止水带的防水构造。防水范围应包括桥式构件顶面及侧面，露天环境下尚应在止水带端部设置滴水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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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 预制混凝土外围护系统的接缝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预制外挂墙板接缝的防水密封胶应满足防水性能、耐候性能的要求。密封胶与混凝土的相容性、低温柔性、最大伸缩变形量、剪切变形性、防霉性及耐水性等应满足设计要求，且应满足外饰面防污和环保要求。
2   接缝处的背衬材料宜采用发泡氯丁橡胶或发泡聚乙烯塑料棒;外墙板接缝中用于第二道防水的密封胶条，宜采用三元乙丙橡胶、氯丁橡胶或硅橡胶。
6.3.5 板缝宽度应综合结构变形量以及防水构造要求确定，不宜大于20mm，材料防水的嵌缝深度不得小于20mm。外围护系统拼缝处的抗裂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板面抹灰层应结合外观要求、墙板规格等情况设分格缝。板缝处、内外墙板与不同材料(如混凝土、钢结构、金属配件)交接处的抹灰层均应采取防裂措施，如采用耐碱玻纤网格布压入聚合物水泥砂浆层，或挂钢丝网抹胶粉聚苯颗粒找平砂浆，每边超出板缝的挂网搭接宽度不小于200mm。
2   当采用轻质条板外墙时，抹灰层底灰应采用专用界面剂和专用砂浆应设置分格缝，每格面积不宜大于30m，长度不宜大于6m。
6.3.6 外围护系统与保温的一体化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保温一体化预制外墙采用预制外墙主断面的平均传热阻值或传热系数作为其热工设计值。墙板设计时应尽可能减少混凝土肋、金属件等热桥影响，避免内墙面或墙体内部结露。
2  采用内嵌方式的保温一体化外墙时，在严寒、寒冷和夏热冬冷地区，外墙中的钢筋混凝土梁、柱等热桥部位外侧应做保温处理。
3  夹心外墙板中的保温材料，其导热系数不宜大于0.04W/(m·K)，体积比吸水率不宜大于0.3%，燃烧性能不应低于B1级的要求。
6.3.7 预制外墙宜实现与装饰的一体化。预制外墙与装饰一体化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面砖饰面一体化预制外墙宜采用反打一次成型工艺制作，面砖的背面宜设置燕尾槽。
2   石材饰面一体化预制外墙宜采用反打一次成型工艺制作，石材的厚度应不小于25mm，石材背面应采用不锈钢卡件与混凝土实现机械锚固，连接件固定数量应满足设计要求，同时应采取措施防止泛碱泛锈迹等质量问题。
3   涂料饰面一体化预制外墙所用外墙涂料应采用装饰性强、耐久性好的涂料，宜采用聚氨酯、硅树脂氟树脂等耐候性好的材料。
4   装饰混凝土预制外墙饰面在设计时应明确样品制作要求，确认其表面颜色、质感、图案及表面防护要求等。

外围护系统
一般规定
外围护系统分为预制混凝土外围护系统（含预制混凝土外挂板）、轻质条板外围护系统、幕墙系统。
外围护系统应简洁、规整，并在满足模数化、标准化要求的基础上，采用少规格、多组合策略，实现立面形式的多样化并减少现场作业，。
外围护系统应结合使用功能的需要确定标准化参数，洞口及突出墙面部分尺寸的模数应采用nM。
外围护系统宜采用保温装饰一体化的外墙系统。
外围护系统中，外窗应采用成品窗。

抗震设防烈度为8度及以上时，外围护系统应按照非结构构件进行抗震设计。
外围护系统的结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预制混凝土外围护系统（含预制混凝土外挂板）应符合《预制混凝土外挂墙板应用技术标准》JGJ/T 458中的规定；
2  轻质条板外围护系统的结构设计应符合《四川省装配式轻质墙体技术标准》DBJ51/T156的规定；
3  幕墙系统应符合《石材与金属幕墙规范》JGJ133、《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102的规定。
性能
1.1.1 预制混凝土外围护系统的性能应符合《混凝土外挂墙板》JC/T2356或《装配式建筑 预制混凝土夹心保温墙板》JC/T2504的规定。
1.1.2 幕墙系统的性能应符合相应的国家、行业、地方标准的规定。
1.1.3 轻质条板外围护系统的性能应符合《四川省装配式轻质墙体技术标准》DBJ51/T156的规定。
外围护系统应具有适应结构层间变形性能的能力。在50年重现期的风荷载或多遇地震作用下，墙板不得因主体结构的弹性层间位移而发生塑性变形、板面开裂、零件脱落等损坏。在设防地震作用下，外墙板不得掉落。


外围护系统的耐火极限应符合GB50016的相关规定。
1.1.4 外围护系统的燃烧性能不应低于GB8624中不燃性A级要求。
1.1.5 外围护系统的抗风压性能指标，应按《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50009计算的风荷载标准值Wk确定，其指标值不应低于Wk，且不应小于1.0kPa。在抗风压性能指标作用下，预制混凝土外围护系统的面外最大跨中挠度不应大于L/250，轻质条板外围护系统的面外最大跨中挠度不应大于L/200，L为墙板跨度。
1.1.6 外围护系统的气密性能应符合相应气候条件区域建筑节能设计的要求，并应符合GB/T 21086、GB 50189、JGJ 134和JGJ26等的有关规定。
1.1.7 外围护系统的水密性能应符合相应气候条件区域建筑水密性能的要求，并应符合GB/T 21086中对水密性能的要求。
1.1.8 外围护系统接缝处的构造措施，应满足相应气候条件下墙板的防排水设计要求和热工性能要求。
1.1.9 外围护系统与主体结构宜采用柔性连接，连接节点应满足承载能力要求和墙板的变形性能要求。轻质条板外围护系统的抗弯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

1.1.10 外围护系统的热工性能，应符合GB 50176、GB 50189、JGJ 26、JGJ 134和JGJ 75的相关规定。
1.1.11 外围护系统的隔声性能应符合GB50118的相关规定。
1.1.12 
1.1.13 外围护系统的抗冻性能应满足，在50次的冻融循环作用下，墙板的质量损失不大于5％，强度损失不大于25％，外观无损坏。
外围护系统的放射性核素限量应符合GB6566的规定。
外围护系统中凸窗设计应满足一下要求：
1. 凸窗挑出建筑外墙部分的窗台板总宽度不得大于0.6米，凸窗挑出建筑外墙部分的面宽长度不得大于设置凸窗的开间的面宽的一半。
2. 凸窗的上飘板上表面宜向凸窗正面下方倾斜，以利于排水，防止积水导致渗漏等问题。
3. 凸窗宜对滴水线、排水板等进行集成一体化设计。
外围护系统中外窗设计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外窗应采用模块及模块组合的设计方法，遵循少规格、多组合的原则，实现标准化设计。
2. 外窗尺寸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门窗洞口尺寸系列》GB/T 5824 和《建筑门窗洞口尺寸协调要求》GB/T 30591 的规定，洞口宜采用 300mm 为基本模数的洞口系列。
3. 外窗应优先考虑预埋附框的安装方式，安装构造应标准化。
4. 外窗宜对滴水线、排水板等进行集成一体化设计。

构造
预制混凝土外围护系统的接缝及门窗洞口等部位的防水措施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建筑高度在50m以下的建筑挂板板缝可采用一道材料防水和构造防水相结合做法；
2  建筑高度在50m以上的建筑挂板板缝应采用两道材料防水和构造防水结合做法。装饰板采用开缝设计时，挂板内侧应设置完整的防水层。
外围护系统的防火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预制外墙与各层楼板、防火墙相交部位应设置防火封堵，封堵构造的耐火极限应满足现行国家防火规范对建筑外墙的要求，封堵材料在耐火极限内不应开裂或者脱落；
2   预制外墙接缝及墙板与相邻构件之间的连接缝跨越防火分区时，室内一侧的接缝应采用防火封堵材料进行密封，水平缝的连续密封长度不宜小于2m;竖直缝的连续密封长度不宜小于0.8m；
3  当采用夹心保温时，夹心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为B1或B2级时，内、外叶墙板的厚度不应小于50mm；且在外墙板接缝出的填充用保温材料的燃烧性能应为A级。

预制混凝土外围护系统的构造防水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预制外墙水平接缝宜采用高低缝或企口缝构造；
2   预制外墙竖缝宜采用双直槽缝。与水平面夹角小于30°的斜缝宜按水平缝构造，其余斜缝应按竖缝构造；
3   预制外墙立面拼缝不宜形成T形缝；外墙板十字缝部位每隔2～3层应设置导水管排水处理板缝内侧应增设气密条密封构造。当垂直缝下方为门窗等其他构件时，应在其上部设置引水外流导水管。
4   当板缝空腔需设置导水管排水时，板缝内侧应增设气密条密封构造。
5 与主体结构柔性连接的桥式构件拼缝缝宽不宜小于50mm，并应采用橡胶止水带的防水构造。防水范围应包括桥式构件顶面及侧面，露天环境下尚应在止水带端部设置滴水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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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混凝土外围护系统的接缝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预制外挂墙板接缝的防水密封胶应满足防水性能、耐候性能的要求。密封胶与混凝土的相容性、低温柔性、最大伸缩变形量、剪切变形性、防霉性及耐水性等应满足设计要求，且应满足外饰面防污和环保要求。
2   接缝处的背衬材料宜采用发泡氯丁橡胶或发泡聚乙烯塑料棒;外墙板接缝中用于第二道防水的密封胶条，宜采用三元乙丙橡胶、氯丁橡胶或硅橡胶。

3   板缝宽度应综合结构变形量以及防水构造要求确定，不宜大于20mm，材料防水的嵌缝深度不得小于20mm。
外围护系统拼缝处的抗裂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板面抹灰层应结合外观要求、墙板规格等情况设分格缝。板缝处、内外墙板与不同材料(如混凝土、钢结构、金属配件)交接处的抹灰层均应采取防裂措施，如采用耐碱玻纤网格布压入聚合物水泥砂浆层，或挂钢丝网抹胶粉聚苯颗粒找平砂浆，每边超出板缝的挂网搭接宽度不小于200mm。
2   当采用轻质条板外墙时，抹灰层底灰应采用专用界面剂和专用砂浆应设置分格缝，每格面积不宜大于30m，长度不宜大于6m。
外围护系统与保温的一体化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保温一体化预制外墙的热工设计要满足墙体保温隔热性能和防结露性能要求，应采用预制外墙主断面的平均传热阻值或传热系数作为其热工设计值。墙板设计时应尽可能减少混凝土肋、金属件等热桥影响，避免内墙面或墙体内部结露。保温层厚度可根据各地节能设计要求确定。

2   复合保温外挂墙板是由内外混凝土层和内置的保温层通过连接件组合而成，具有围护、保温隔热、隔声、装饰等功能。
3   自保温外墙如采用内嵌方式时，在严寒、寒冷和夏热冬冷地区，外墙中的钢筋混凝土梁、柱等热桥部位外侧应做保温处理。
4  夹心外墙板中的保温材料，其导热系数不宜大于0.04W/(m·K)，体积比吸水率不宜大于0.3%，燃烧性能不应低于国家标准《建筑材料及制品燃烧性能分级》GB8624-2012中B,级的要求。
预制外墙宜实现与装饰的一体化。预制外墙与装饰一体化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面砖饰面一体化预制外墙宜采用反打一次成型工艺制作，面砖的背面宜设置燕尾槽，其粘结性能应满足《建筑工程饰面砖粘结强度试验标准》JCJ110-2008要求。
2   石材饰面一体化预制外墙宜采用反打一次成型工艺制作，石材的厚度应不小于25mm，石材背面应采用不锈钢卡件与混凝土实现机械锚固，石材的质量及连接件固定数量应满足设计要求，同时应采取措施防止泛碱泛锈迹等质量问题。
3   涂料饰面一体化预制外墙所用外墙涂料应采用装饰性强、耐久性好的涂料，宜优先选用聚氨酯、硅树脂氟树脂等耐候性好的材料。
4   装饰混凝土预制外墙饰面在设计时应要求厂家制作样品，确认其表面颜色、质感、图案及表面防护要求等。





结构设计
4.4.1
在持久状况下，外围护系统应满足正常使用状态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要求。
在地震状况下，外围护系统应进行承载力和变形能力验算。
在短暂状况下，预制混凝土外墙挂板应进行制作、运输、安装阶段的强度和裂缝验算。
4.4.2外围护墙体的等效地震作用力应按照作用于墙体高度1/2处的集中力设计。
4.4.3轻质条板每块与主体结构的连接节点不应少于4个，并应进行墙体局部承载力验算。

4.4.4 预制混凝土外墙挂板支座节点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连接方式宜采用点支承连接，也可采用线支承连接；
2  采用点支承连接时，面外连接节点不宜少于4个；承重连接节点不应少于2个，承重节点承载力验算时，选取的计算连接点不应多于2个；
3  采用线支承连接时，在墙板顶部中段与支承构件之间采用后浇段连接，墙板的底部设置2个仅平面外约束的连接节点。 
条文说明：根据建筑使用功能、主体结构类型、预制混凝土外墙挂板的形状和尺寸、墙板安装工艺等特点，合理设计外挂墙板与主体结构之间的连接方式。外挂墙板与主体结构之间的连接方式宜采用点支承连接，也可采用线支承连接。点支承可采用平移式和旋转式。支座节点支承形式及简图详表4.4.4-1。
表4.4.4-1 支座节点支承形式及简图
	连接方式
	示意图
	平面内计算简图
	适用范围

	平移式
点支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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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宽大于板高的整间板或横条板

	旋转式
点支承
	[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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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宽小于板高的整间板或竖条板

	线支承
	[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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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主体结构间无缝隙且对主体结构刚度影响比较小的外挂墙板

	支座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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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座类型
	1.承重不动铰
	2.承重向上滑动铰
	3.承重水平滑动铰
	4.承重、水平及向上滑动铰
	5.仅面外约束铰
	6.竖向滑动铰
	7.后浇段连接 

	约束自由度
	X、Y、Z
	X、Y(仅向下)、Z
	Y、Z
	Y(仅向下)、Z
	Z
	X、Z
	X、Y、Z、RX、RY、RZ

	附注： X、Y、Z分别表示X、Y、Z方向的平动自由度，RX、RY、RZ分别表示绕X、Y、Z方向的转动自由度。


支座节点设计时，首先确定每一个节点的支座类型，然后根据支座类型的变形要求，确定节点构造，确保支座变形能力和支座变形要求一致。图5.3.4给出了点支承支座节点的典型大样，可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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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4 支座节点典型大样
支座节点的变形能力，可以通过节点不同构造来实现，表5.3.4-2提供了7种典型节点构造，实现节点的7种不同变形要求，供设计参考。

                表4.4.4-2 外挂墙板点支承节点详图
	支座
类型
	节点详图
	支座
类型
	节点详图

	1.承重不动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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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承重向上滑动铰
	[image: ]

	

3.承重水平滑动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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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承重、水平及向上滑动铰
	[image: ]

	5.仅面外约束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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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竖向滑动铰
	[image: ]

	7.后浇段连接
	[image: ]



4.4.5 预制混凝土外墙挂墙板内力和变形计算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在垂直于墙板平面的风荷载和地震作用下，宜采用有限元法，也可采用其他有效方法进行简化计算。
2  在平行于外挂墙板平面的地震作用下，平移式点支承和线支撑墙板可以条文简化成悬臂构件进行计算；旋转式点支承墙板可以简化成简支构件进行计算。
条文说明：进行面外力学分析时，在线支承情况下，上部为线约束，下部为2点约束；在点支承情况下，面外一般为4点约束，考虑到支座位置一般不完全对称，故建议采用有限单元法进行内力计算，当墙板为4点约束且对称时，可以采用板带法。
进行面内力学分析时，不同支承形式的墙板，计算简图详表5.4.4-1。
平移式点支承墙板可简化为下端固定的悬臂构件，线支撑墙板可以简化上端固定的悬臂构件，旋转式点支承墙板可简化为对角线方向的简支构件。
4.4.6  在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预制混凝土外墙挂墙板平面外变形和裂缝控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持久设计状况下，挠度限值为支座间距离的1/250；
2  持久设计状况下，墙板混凝土结构层裂缝控制等级为二级；
3  短暂设计状况下，预制混凝土验算应符合本规程5.6.8的相关要求规定。
4.4.7  预制混凝土外墙挂墙板采用点支承连接时，节点位置宜避开主体结构构件塑性发展区域，且不应支承于耗能构件上。
4.4.8  预制混凝土外墙挂墙板采用线支承连接时，节点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上节点位置应避开主体结构构件塑性发展区域，且不应支承于耗能构件上；
2  下节点位置宜避开主体结构构件塑性发展区域，且不应支承于耗能构件上；
3  上节点与主体结构结合面应设置粗糙面。粗糙面的面积不宜小于结合面的80%，粗糙面凹凸深度不应小于6mm。
条文说明：在设防地震和罕遇地震作用下，框架梁塑性发展区域一般混凝土会开裂，钢筋屈服，影响支座节点的承载力。因此支座节点宜尽量避开框架梁的塑性发展区域，当无法避免时支座可直接支撑在楼板上，也可将支座节点的预埋件与支撑构件的纵向受力钢筋可靠连接，避免发生脱落。框架梁塑性区域的范围一般可取1.5倍的梁截面高度。

4.4.9  预制混凝土外墙挂墙板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板厚不应小于100mm，宜采用双层、双向焊接钢筋网片；
2  门窗洞口周边、角部及墙板四周，应配置加强钢筋。洞边周边及四周加强钢筋不宜少于2根，直径不宜小于12；洞口角部加强斜筋不应少于2根，直径不宜小于墙板分布钢筋直径。
4.4.10  钢质连接件和预埋件防火及防腐措施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和《钢结构设计标准》GB 50017的有关规定。






























6.4外围护系统的结构设计
6.4.1外围护系统的结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在持久工况下，外围护系统应满足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和承载能力极限状态的要求；
2 在地震工况下，外围护系统应进行承载力和变形能力验算；等效地震作用力可按照作用于墙体高度1/2处的集中力设计。
3 在短暂工况下，预制混凝土外墙挂板应进行制作、运输、安装阶段的强度和裂缝验算。
6.4.2轻质条板每块与主体结构的连接节点不应少于4个，并应进行墙体局部承载力验算。
【条文说明】条板上下均应设置卡件。
6.4.3 预制混凝土外墙挂板支座节点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连接方式宜采用点支承连接，也可采用线支承连接；
2  采用点支承连接时，面外连接节点不宜少于4个，且承重连接节点不应少于2个。承重节点承载力验算时，选取的计算连接点不应多于2个；
3  采用线支承连接时，在墙板顶部中段与支承构件之间采用后浇段连接，墙板的底部应设置2个仅平面外约束的连接节点。 
【条文说明】根据建筑使用功能、主体结构类型、预制混凝土外墙挂板的形状和尺寸、墙板安装工艺等特点，合理设计外挂墙板与主体结构之间的连接方式。外挂墙板与主体结构之间的连接方式宜采用点支承连接，也可采用线支承连接。点支承可采用平移式和旋转式。支座节点支承形式及简图详表1。
表1 支座节点支承形式及简图
	连接方式
	示意图
	平面内计算简图
	适用范围

	平移式
点支承
	[image: ]
	[image: ]
	板宽大于板高的整间板或横条板

	旋转式
点支承
	[image: ]
	[image: ]
	板宽小于板高的整间板或竖条板

	线支承
	[image: ]
	[image: ]
	与主体结构间无缝隙且对主体结构刚度影响比较小的外挂墙板

	支座示意
	[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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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age: ]
	[image: ]
	[image: ]
	[image: ]
	[image: ]

	支座类型
	1.承重不动铰
	2.承重向上滑动铰
	3.承重水平滑动铰
	4.承重、水平及向上滑动铰
	5.仅面外约束铰
	6.竖向滑动铰
	7.后浇段连接 

	约束自由度
	X、Y、Z
	X、Y(仅向下)、Z
	Y、Z
	Y(仅向下)、Z
	Z
	X、Z
	X、Y、Z、RX、RY、RZ

	附注： X、Y、Z分别表示X、Y、Z方向的平动自由度，RX、RY、RZ分别表示绕X、Y、Z方向的转动自由度。


支座节点设计时，首先确定每一个节点的支座类型，然后根据支座类型的变形要求，确定节点构造，确保支座变形能力和支座变形要求一致。图1给出了点支承支座节点的典型大样，可供参考。




[image: ]





图1支座节点典型大样
支座节点的变形能力，可以通过节点不同构造来实现，表2提供了7种典型节点构造，实现节点的7种不同变形要求，供设计参考。

              

表2 外挂墙板点支承节点详图
	支座
类型
	节点详图
	支座
类型
	节点详图

	1.承重不动铰
	[image: ]
	2.承重向上滑动铰
	[image: ]

	

3.承重水平滑动铰

	[image: ]
	4.承重、水平及向上滑动铰
	[image: ]

	5.仅面外约束铰
	[image: ]
	6.竖向滑动铰
	[image: ]

	7.后浇段连接
	[image: ]



6.4.5 预制混凝土外墙挂板的内力和变形计算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在垂直于墙板平面的风荷载和地震作用下，宜采用有限元法进行分析，也可采用其他有效方法进行简化计算。
2  在平行于外挂墙板平面的地震作用下，平移式点支承和线支承墙板可以简化成悬臂构件进行计算；旋转式点支承墙板可以简化成简支构件进行计算。
【条文说明】进行面外力学分析时，在线支承情况下，上部为线约束，下部为2点约束；在点支承情况下，面外一般为4点约束，考虑到支座位置一般不完全对称，故建议采用有限单元法进行内力计算，当墙板为4点约束且对称时，可以采用板带法。
进行面内力学分析时，不同支承形式的墙板，计算简图详表1。
平移式点支承墙板可简化为下端固定的悬臂构件，线支撑墙板可以简化上端固定的悬臂构件，旋转式点支承墙板可简化为对角线方向的简支构件。
6.4.6  在正常使用极限状态下，预制混凝土外墙挂墙板平面外变形和裂缝控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持久设计状况下，挠度限值为支座间距离的1/250；
2  持久设计状况下，墙板混凝土结构层裂缝控制等级为二级；
3  短暂设计状况下，预制混凝土验算应符合《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规范》GB50666的相关规定。
6.4.7  预制混凝土外墙挂墙板采用点支承连接时，节点位置宜避开主体结构构件塑性发展区域。
6.4.8  预制混凝土外墙挂墙板采用线支承连接时，节点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上节点位置应避开主体结构构件塑性发展区域；
2  下节点位置宜避开主体结构构件塑性发展区域；
3  上节点与主体结构结合面应设置粗糙面。粗糙面的面积不宜小于结合面的80%，粗糙面凹凸深度不应小于6mm。
【条文说明】在设防地震和罕遇地震作用下，框架梁塑性发展区域一般混凝土会开裂，钢筋屈服，影响支座节点的承载力。因此支座节点宜尽量避开框架梁的塑性发展区域，当无法避免时支座可直接支撑在楼板上，也可将支座节点的预埋件与支撑构件的纵向受力钢筋可靠连接，避免发生脱落。框架梁塑性区域的范围一般可取1.5倍的梁截面高度。
6.4.9  预制混凝土外墙挂墙板构造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板厚不应小于100mm，宜采用双层、双向焊接钢筋网片；
2  门窗洞口周边、角部及墙板四周，应配置加强钢筋。洞边周边及四周加强钢筋不宜少于2根，直径不宜小于12mm；洞口角部加强斜筋不应少于2根，直径不宜小于墙板分布钢筋直径。
6.4.10  钢质连接件和预埋件防火及防腐措施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16和《钢结构设计标准》GB/T 50017的有关规定。
















67 内装系统
7.1 一般规定
7.1.1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宜采用装配式内装修。装配式内装修设计应遵循标准化、模块化及集成化设计原则，与建筑设计、设备及管线系统相协调，并为室内空间的可变性提供条件。
7.1.2 建筑室内装配式装修的材料或部品部件应采用绿色建材，并符合《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GB50222 的相关要求。
7.1.3 室内装配式装修设计应满足建筑物在使用过程中的维护管理和检修更换的方便性。
7.1.4装配式内装修部品应采用通用化设计和标准化接口，宜满足可逆安装的要求。并提供系统化解决方案
7.1.5装配式内装修施工图纸应采用空间净尺寸标注。
7.1.6 居住建筑室内装配式装修设计应满足套型可变性要求；内装部品应符合模数协调要求。宜满足可逆安装的要求。
7.1.7 居住建筑的厨卫间宜采用集成式厨卫部品。
7.1.8 装配式内装修工程应采用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实现部品部件质量应有可追溯的信息编码。

2  材    料
2.1  隔墙条板的物理力学性能应符合下列规定：
	序号
	项目/类型
	指标要求

	1 
	抗压强度/MPa
	≥5.0

	2 
	耐撞击性能
(10次)
	撞击能量/(N·m)
	≥900

	
	
	降落高度/mm
	≥2000

	3 
	吊挂力/N
	≥1000

	4
	干燥收缩值/(mm/m)
	≤0.5

	5 
	软化系数
	≥0.8


2.2  集成墙面板的性能应符合《建筑装配式集成墙面》JG/T579-2021的要求。
2.3 厨卫间集成墙面的性能应《厨卫装配式墙板技术要求》JG/T533-2018的要求。
37.2标准化设计
37.2.1装配式内装修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模数协调标准》GB/T 50002的规定，住宅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工业化住宅尺寸协调标准》JGJ/T 445的规定。且宜符合下列要求：
3.21装配式内装修宜与功能空间采用同一相同模数网格；
2装配式内装修的隔墙、固定橱柜、设备、管井等部品部件，宜采用分模数M/2模数网格；
3构造节点和部品部件接口等宜采用分模数M/2、M/5、M/10模数网格。
4.27.2.32装配式内装修部品部件的定位可通过设置模数网格来控制，且宜采用界面定位法。
4.27.2.43装配式内装修设计应协调部品部件的设计、生产和安装过程的尺寸并对建筑设计模数与部品部件生产制造之间的尺寸进行统筹协调。
4.27.2.54装配式内装修设计可设置容错尺寸，合理调节生产、施工等环节的偏差。
4.37.2.65集成设计应充分考虑装修基层、部品部件生产安装过程中的偏差，宜采用可调节的构造或部件来消除各种偏差带来的影响。

47.3 隔墙与墙面系统设计
Ⅰ条板隔墙
47.3.1 条板隔墙应根据使用功能和使用部位需求，合理确定墙体的材料和厚度选择墙体材料和厚度。
47.3.2 条板隔墙标准板的宽度为500mm、600mm，最小宽度不应小于板宽的1/2。
47.3.3 条板隔墙安装长度超过6m，或沿墙长度方向为自由端的隔墙安装长度大于4m，宜设置构造柱，构造柱间距不宜大于4m。条板隔墙长度超过2m时，墙体端部应设置构造柱。
【条文说明】只针对端部强调了要求，其他要求应按照相关标准执行。
47.3.4 抗震设防烈度为7度及以下时，条板隔墙可以采用水平错缝的方式，如下图7.3.4：。当层高大于3m时应设置混凝土圈梁。
[image: ]
图7.3.4 条板隔墙水平错缝安装
Ⅱ装配式集成墙面
17.3.5  装配式集成墙面板的性能应符合《建筑装配式集成墙面》JG/T579的要求。墙面板的饰面层应在工厂整体集成。
7.3.6 装配式集成墙面的连接构造应与墙体结合牢固，宜应采用干挂集成墙面系统干法构造。墙面板之间应采用标准连接件连接。
2 装配式墙面的饰面层应在工厂整体集成。
37.3.7 装配式集成墙面与电气、给水、暖通的接口应宜在工厂留设。
47.3.8 装配式墙面之间应采用标准连接件连接。
5 墙面板宽度的基准尺寸为600mm，按照300mm的模数调整。
Ⅲ厨卫间集成墙面
17.3.9 厨卫间集成墙面的性能应《厨卫装配式墙板技术要求》JG/T533的要求。
7.3.10厨卫间墙面设计时应充分考虑更新、维护的需求，并应在相应的部位根据需要设置检修口或检修门。
27.3.11 厨卫间墙面应采用标准连接件连接，并应有防水措施。
应做好设备管线接口与相邻部品部件之间的收口；
37.3.12 厨卫间墙面和外墙窗洞口的衔接处应进行收口处理并做好防水；。
47.3.13 厨卫间给水排水、通风和电气等接口设计应符合通用性要求，在接口位置应设置检修口。
57.3.14 卫生间墙体基层应作防水处理。
6 厨卫间墙面板之间应采用标准连接件连接，并应有防水措施。
7 卫生间基层墙体应作防水处理。
7.3.15厨卫间墙面板宽度的基准尺寸为600mm，按照300mm的模数调整。
87.3.16 采用整体卫生间时，壁墙面板与其外围合基层墙体之间预留的安装尺寸不宜小于75mm。

57.4 数字化设计
7.4.1 装配式内装修采用的部品库应符合模数要求。
2 装配式内装修设计宜采用BIM设计出图，模型的精度应达到LOD300并形成物料清单。
3 装配式内装修设计宜实现部品的数字化标识并形成物料清单。
7.4.24 装配式部品部件模型空间几何尺寸与实际尺寸一致。
5 装配式内装修设计宜包含轻质隔墙板排版、部品连接构造、机电管线与装修部品的协同设计，并支持工厂预制与现场装配的数字化对接。
7.4.63 装配式内装修设计宜细化至部品部件的几何尺寸、材质参数、安装节点及预埋件信息，确保模型可直接生成加工图和生产数据
7.4.74 应建立装配式装修部品BIM构件库，涵盖整体卫浴、集成墙面、模块化家具等，宜按功能分类并统一编码规则，构件BIM族库库需应支持参数化设计，允许通过调整尺寸、材质等参数快速生成适配方案，提升设计效率
。
7.4.85 BIM模型需集成部品的物理属性（防火、隔音）、维护信息及成本数据，支持后续运维管理
9 应采用IFC（Industry Foundation Classes）等开放格式进行数据交换，确保模型在设计与生产环节的无缝对接。










































































8 设备及管线系统
8.1 一般规定
8.1.1装配式混凝土建筑的设备及管线宜与主体结构相分离，应方便维修更换，且不应影响主体结构安全。
【条文说明】设备和管线主要包括给水排水、供暖通风空调、电气和智能化、燃气等。设备及管线分离主要是指将设备及管线设置在结构系统之外且便于维修更换的安装方式。
根据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文件（川建建发【2025】14号文）《四川省装配式建筑装配率计算细则》，工业建筑和公共建筑管线分离率不应低于70%，居住建筑管线分离率不应低于40%。管线分离指不损伤结构构件、便于维修更换的线管敷设方式。敷设于建筑各类构造层内、无法实施非破损维修更换的预留线管不纳入计算，如地面找平层内的线管。
8.1.2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的设备及管线宜采用集成化技术，标准化设计，当采用集成化新技术、新产品时应有可靠依据。
8.1.3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的设备及管线应合理选型，准确定位。
8.1.4装配式混凝土建筑的设备及管线设计应与建筑设计同步进行，预留预埋应满足结构专业相关要求，不得在安装完成后的预制构件上剔凿沟槽、打孔开洞等。穿越楼板管线较多且集中的区域可采用现浇楼板。
8.1.5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的设备及管线设计应采用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建筑信息模型精细度应满足相关国家标准和地方规定。
【条文说明】本标准规定的建筑信息模型范围为装配式区域。不同设计阶段表达内容应满足《建筑工程设计交件编制深度规定》的要求。建筑信息模型模型精细度同时应满足各地方的相关审查规定。建筑信息模型精细度还应满足管线分离计算的需要。
8.1.6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的部品与配管连接、配管与主管道连接及部品间连接应采用标准化接口，且应方便安装、使用和维护。
8.1.7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的水平管线宜在楼地面架空层或吊顶内设置。
【条文说明】水平管线在架空层或吊顶内敷设是实现管线分离的有效手段。
8.1.8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的设备及管线穿越楼板和墙体时，应采取防水、防火、隔声、密封等措施，防火封堵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的有关规定。

8.2  模块化安装
8.2.1 固定在预制构件上的大型机电设备、管道等，应根据荷载大小，采用预留预埋件进行固定。
8.2.2 装配式建筑机电设备及管线宜结合预制构件特点采用模块化安装。
【条文说明】装配式建筑设备模块化安装是一种高效、环保的建造方式，通过将建筑机电设备及管线在工厂预制成标准化模块，再运输到现场进行快速组装。如空调机组、泵组等机电设备、预制管道模块（含支架、保温层、配电箱、电缆桥架等均可采用模块化安装。

8.3  电气和智能化
8.3.1 电气设备安装应符合以下要求：
1 配电箱、智能化配线箱等尺寸较大、进出管线较多的电气设备，不宜嵌入安装在预制构件上。当上述设备安装在预制构件上时，应在不削弱构件性能的情况下预留安装条件。
2 在预制构件上嵌入安装的电气设备接线盒、穿线管孔、操作空间等应准确定位，并与相关电气导管一起进行预留和预埋。
3 在叠合楼板底部预埋接线盒时，接线盒深度应满足敷设在叠合楼板现浇层内的管线进出接线盒的要求。
4 在预制墙体的门、窗过梁钢筋锚固的区域内，不应埋设电气接线盒。
8.3.2 电气管线安装应符合以下要求：
 1 电气与智能化系统的竖向干线应在公共区域的电气竖井内设置。在预制构件内敷设的末端支线，应在预制构件内预埋导管或在预制构件上预埋线槽。 
【条文说明】根据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文件（川建建发【2025】14号文）《四川省装配式建筑装配率计算细则》，计入管线分离率计算的管线为：公共建筑和工业建筑中，仅计算室内各层给水管、消防水(电)管、220V配电支线用电气导管(线槽)。原则上，对于工业建筑和公共建筑，除消防管线可暗埋在结构楼板外，其余电气管线都应实现与结构分离。
2 预制构件内部导管和外部导管连接时，应在构件内部导管连接处设置连接头或接线盒，并应预留施工操作空间。管线穿越预制构件时，应预留穿线管孔。 
3 应根据叠合楼板现浇层厚度进行水平布线设计，减少管线交叉。
4 居住建筑户内管线敷设宜结合交付标准实施管线分离。
【条文说明】居住建筑中户内电气管线敷设方式是影响管线分离的主要因数。根据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文件（川建建发【2025】14号文）《四川省装配式建筑装配率计算细则》，居住建筑计入管线分离率计算的管线为弱电导管(线槽)、220V配电支线用电气导管(线槽)；设计应结合居住建筑功能要求采用明暗结合以及一装二装适度分工的措施，实现低成本增量的管线分离。 具体措施可参见四川省建设工程地方标准（标准设计）《装配式居住建筑电气管线分离示例图集》。
8.3.3装配式混凝土建筑防雷接地设计应符合 GBT 51231-2016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的相关规定。
【条文说明】装配式混凝土建筑防雷设计区别于传统建筑， GBT 51231-2016《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第7.4.3条做了较为详细规定，本标准不再重复规定。


8.4  给水排水
8.4.1 给排水立管宜布置在管井、管窟或沿墙敷设在管槽内；敷设给排水管道和设置阀门的部位应便于安装和检修。
【条文说明】1 住宅建筑内的给水总立管、雨水立管、消防立管等均应统一集中设置在公共部位（开敞式阳台的雨水立管除外）；公共功能的控制阀门以及用于总体调节和检修的部件应设在住宅建筑的公共部位。
2 公共建筑内竖向管线宜集中布置在独立的管道井内，且布置在现浇板处。
8.4.2装配式混凝土建筑的给水管道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给水横干管宜敷设在吊顶或楼地面架空层内；给水配水支管宜敷设在吊顶、楼地面架空层或墙体管槽内;
2 敷设在垫层或墙体管槽内的管材,不得采用可拆卸的连接方式;
3 给水支管在预制构件（墙体等）中安装时，需预留管槽，钢筋应避让管槽。当给水支管无法完全嵌入管槽且管槽尺寸无法扩大时，应增加墙体装饰面厚度。
4给水立管与部品水平管道的接口宜采用可拆卸的活性连接。
8.4.3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的排水系统宜采用同层排水技术；住宅卫生间应采用同层排水,并宜采用不降板同层排水；同层排水的卫生间地坪应有可靠的防渗漏措施，当同层排水管道敷设在架空层时，宜设积水排出措施。

8.4.4 室内消火栓应设于明显易于取用及便于火灾扑救的位置；当消火栓采用暗装时，消火栓箱宜设在预制墙槽或砌体墙内。
8.4.5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的太阳能热水系统应与建筑一体化设计。
8.5  供暖、通风、空调及燃气
8.5.1 暖通设备及管线宜结合预制构件的类型和特点进行布置，满足预制构件的拆分设计要求，并与其工厂化生产、运输、现场安装及运行维护相适应。
8.5.2 暖通设备及管线安装宜采用综合支吊架，管线可共用预留预埋件进行敷设，以减少现场在预制构件上的开洞或焊接等。预留预埋件的规格和数量宜有一定的冗余。
8.5.3 地面辐射供暖系统宜采用适宜于干式工法施工的部品部件及产品。
8.5.4 装配式混凝土建筑的燃气系统设计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镇燃气设计规范》GB50028的有关规定。
8.6  数字化设计
1装配式混凝土建筑的设备与管线设计宜采用建筑信息模型(BIM)技术，当进行碰撞检查时，应明确被检测模型的精细度、碰撞检测范围及规则。
2 装配式建筑机电平面设计宜采用BIM设计出图。
3 居住建筑BIM设计模型应表达家居配电箱、家居配线箱、照明灯位、照明开关、插座、给排水阀门及计量装置等点位。
4 居住建筑BIM竣工交付模型应满足以下要求：
1）家居配电箱、家居配线箱模型位置、型号、参数需正确；
2）户内开关、插座、灯具等模型，位置、型号、参数需正确；
3）给排水设备、管道及附件等模型的位置、型号、参数需正确；
4）每个户型的线槽、明敷、暗敷管线模型，位置走向、型号、参数需精确，族名称需正确，系统名称需正确，颜色需区分，样式需正确。












7 设备及管线系统
7.1 一般规定













7.1.1 装配式建筑管线系统的设计应符合安全优先、便于维修的原则，采取与结构构件分离的技术措施。
7.1.2 装配式建筑机房中的设备宜采取模块化组装。
7.1.3 装配式建筑的设备和管线系统的设计深度应满足装配率计算的要求。
7.1.4 各类管线之间的间距应符合安全间距的要求，并满足管线更换的需要。
7.1.5各类明敷管线及配套材料应满足防火性能的要求。
7.1.6 各类明敷管线的标识应符合《》要求。
7.1.7 不同管线间存在干扰时，应采取防干扰的措施。
7.1.8 水电管线交叉时，应按照水在下、电在上的原则布置。





















































7.2 电气管线
7.2.1 明敷管线与暗敷管线应通过转接盒进行转换。
7.2.2 居住建筑室内明敷管线宜采用桥架式线槽，线槽内布线面积不应大于线槽截面面积的40%。
7.2.3 室内照明宜采用无线控制技术。
7.2.4 电气插座宜采用集成化程度较高产品。
7.3 给水管线
7.3.1 居住建筑室内水平给水管线应布置在吊顶内，竖向给水管线应布置在装修层内。
7.3.2 明敷的给水管线应采取防止冷凝水的措施。
7.3.3 消防水管
7.4 其他管线（如暖通）

















8 结构系统

8.1一般规定
8.1.1装配式混凝土结构的最大适用高度应符合《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51231的规定。
8.1.2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的抗震等级应符合《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技术标准》GB/T51231的规定。
8.1.3 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可按照现浇混凝土结构相同的分析方法。
8.1.4 预制构件应按照实际运输与施工工况进行施工阶段的验算。
8.1.5 预制构件的截面及截面钢筋布置应符合标准化的要求。
8.1.6 设计应明确关键材料的性能指标。
8.1.7 设计应结合施工工序，统筹预制构件的平面布置。
8.1.8 预制梁、板宜按照无支撑施工进行设计。
8.1.9 同类预制构件宜避免交叉布置。

８.2材料
８.2.1装配式混凝土结构中，预制构件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C30，且不应低于C25；预应力构件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宜低于C40，且不应低于C30。后浇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所连接预制构件的混凝土强度等级。
８.2.2装配式混凝土结构中，钢筋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的规定，预制梁柱主筋宜采用高强度钢筋，预制梁板可采用预应力钢筋；钢材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钢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7的规定。
８.2.3预制构件中采用的钢筋焊接网，应符合行业现行标准《钢筋焊接网混凝土结构技术规程》JGJ 114的规定。
８.2.4钢筋连接采用套筒灌浆连接和浆锚搭接连接时，应采用热轧带肋钢筋，且钢筋的屈服强度标准值不应大于500MPa。
８.2.5钢筋套筒灌浆连接接头应采用配套生产的套筒和灌浆料，且套筒灌浆连接接头的性能应满足行业现行标准《钢筋机械连接技术规程》JGJ 107中Ⅰ级接头的要求。
８.2.6钢筋连接用灌浆套筒的性能应符合行业现行标准《钢筋连接用灌浆套筒》JG/T398的要求。
８.2.7钢筋套筒灌浆连接及浆锚搭接连接应采用单组份水泥基灌浆料。其性能应满足行业现行标准《钢筋连接用套筒灌浆料》JG/T408的要求。
８.2.8预制构件连接部位的座浆材料，其强度不应低于被连接构件混凝土的强度等级，且应满足表８.2.8的要求。
表８.2.8 座浆用砂浆性能要求
	项目
	性能指标
	试验方法

	砂浆流动度
	130mm~170 mm
	GB/T 2419

	抗压强度_1天
	30 MPa
	GB/T 17671



8.3 结构构件标准化
８.５.１预制梁的标准化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预制梁的宽度不应小于２００ｍｍ，按照５０ｍｍ模数增加；
２预制梁的高度不应小于４００ｍｍ，按照５０ｍｍ模数增加；
３预制梁截面的受拉配筋应采用对称布置的方式，由外侧向内的钢筋净间距采用２５ｍｍ，并避免与柱钢筋发生冲突。　　　
８.５.２预制柱的标准化应符合下列要求
１　预制柱截面宽度和高度不应小于４５０ｍｍ，按照５０ｍｍ模数增加；
２　预制柱截面的受拉（压）钢筋应采用对称布置方式，由外侧向内的钢筋净间距采用２５ｍｍ，在梁宽范围内一般应仅布置一根钢筋。
８.５.３预制剪力墙的标准化应符合下列要求

1预制剪力墙的厚度不应小于200mm，按照50mm模数增加。
2预制剪力墙的宽度不应小于1200mm，按照300mm模数增加，优先采用1200mm、1500mm、1800mm、2100mm。
3预制剪力墙的钢筋基准间距不应小于100mm，按照50mm模数增加，优先采用200mm、300mm。
4预制剪力墙长度可以包含一端或二端边缘构件，减少现场钢筋搭接和混凝土浇筑。

８.５.４预制楼板的标准化应符合下列要求

1预制底板的厚度不应小于50mm，按照10mm模数增加。
2预制底板的宽度不应小于1200mm，按照300mm模数增加，优先采用1500mm、1800mm、2100mm。
3预制底板的板底钢筋基准间距不应小于100mm，按照50mm模数增加，优先采用150mm、200mm、250mm。四边最外侧钢筋与相邻钢筋的间距不应大于基准间距，且可不伸出板边。（附图）
[image: ]
4当设计为非常用宽度时，板宽度可按板钢筋间距的倍数进行调整。

8.4预制柱
8.4.1 预制柱的布置宜符合下列要求：
1 与预制梁协同布置；
2 角柱宜采用现浇混凝土柱。
3 框架-剪力墙、框架-核心筒结构中的柱。
8.4.2 多层框架结构中，上下层预制柱的截面宜保持一致。当上下层柱截面变化时，应充分考虑柱钢筋的连接。
8.4.3 预制柱可采用分层预制，也可采用多层预制。采用多层预制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根据实际运输和吊装工况进行施工阶段的验算；
2 预制柱在楼层处宜在主框架方向单向设置牛腿；
3 采用工具式牛腿时，应便于拆卸。
8.4.4 多螺箍柱可以参照附录B进行设计。
8.4.5 预制柱的钢筋连接宜采用半灌浆套筒。套筒灌浆应在本层楼面施工前完成。
8.4.6 预制柱截面配筋布置应避免与梁钢筋的冲突。优先采用图8.4.6的布置方式。
                             [image: ]


8.5 预制剪力墙
8.5.1预制剪力墙在平面上宜均匀布置，且预制剪力墙构件底部承担的总剪力不宜大于该层总剪力的50%。
8.5.2高层装配整体式混凝土剪力墙结构的下列部位宜采用现浇剪力墙：
1 电梯井、楼梯间、公共管道井和通风排烟竖井等部位；
2 底部加强部位和结构主要连接及应力复杂部位；
3 框架-剪力墙、框架-核心筒结构中的剪力墙；
4 其他不宜采用预制剪力墙的部位。
8.5.3框架一剪力墙结构在规定水平力作用下，结构底层框架部分承受的地震倾覆力矩与结构总地震倾覆力矩的比值不宜大于50%;
8.5.4宜选择一字墙段布置预制剪力墙，且一端边缘构件宜与墙段一同预制；剪力墙预制部分的高度宜位于连梁下标高处。
8.5.5 预制剪力墙的竖向钢筋连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边缘构件内的竖向钢筋应逐根连接； 
2 非边缘构件内的竖向钢筋可采用“梅花型”部分连接。
8.5.6  当采用套筒灌浆连接或浆锚搭接连接时，预制剪力墙底部接缝宜设置在楼面标高处。接缝高度不宜小于 20mm，且采用灌浆料填实，
8.5.7 高层预制剪力墙竖向钢筋连接区域(图5.5.5)，水平分布筋应加密，其最大间距100mm，钢筋最小直径8mm，加密区域高度自套筒底部至顶部并向上延伸长度不应小于300mm。
[image: ]
图5.5.5 竖向钢筋连接区域水平筋加强构造
2— 竖向钢筋连接；2—水平钢筋加密区域；3—竖向钢筋；4—水平钢筋

 8.5.8高层预制剪力墙的水平钢筋宜搭接连接方式与现浇段内水平钢筋连接。
8.5.9 楼层内相邻预制剪力墙之间应采用整体式接缝连接。当接缝位于纵横墙交接处时，边缘构件的阴影区域(图8.5.9)宜全部采用后浇混凝土，并应在后浇段内设置封闭箍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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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有翼墙                       (b)转角墙
图 8.5.9约束边缘构件阴影区域全部后浇构造示意
1后浇段;2预制剪力墙(阴影区域为斜线填充范围)
8.5.10 高层预制剪力墙的水平接缝界面处理及钢筋布置宜符合下列要求：
   1 预制剪力墙在拼接部位宜留深度为30～50mm的键槽。
   2 “一”字形连接时，现浇段长度不宜小于钢筋搭接锚固长度的要求；
   3 “L”形、“T”形连接时，现浇段长度不应小于相应墙厚
且不小于300mm。
8.5.11 装配整体整体式叠合剪力墙设计可按照附录C进行

。













8.6 预制梁
8.6.1施工阶段有可靠支撑的叠合梁应按现浇构件计算；施工阶段无支撑的叠合梁应按二阶段受力计算。
条文说明：二阶段受力计算时各阶段荷载取值及边界条件、预制构件和叠合构件的承载验算、抗裂及变形验算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的要求。
8.6.2叠合梁的正截面、斜截面及叠合面受剪承载力验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的要求；端部接缝受剪承载力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技术规范》JGJ 1的规定。
8.6.3叠合框架梁的现浇层厚度不应小于150mm，叠合次梁的现浇层厚度不应小于100mm。
8.6.4 叠合梁布置宜符合下列要求：
1 梁柱宜对中布置；
2 作为预制板支撑的梁宜采用预制梁，且留设支撑牛腿；
3 叠合次梁应单向布置，避免次梁交叉；
8.6.5 叠合梁宜采用先张法预应力构件。
8.6.6 预应力叠合框架梁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应考虑有效预应力对梁端受压区高度的影响。计算有效预应力时应考虑预应力传递长度ltr的影响。
2 受压区高度计算截面至柱边远端距离ly，抗震等级为一级时取1.5hb，其他抗震等级时取1.5hb，hb为叠合框架梁截面高度；
3 下部应配置锚固于节点区的纵向普通钢筋，纵向普通钢筋的最小配筋率及框架梁端截面的底部和顶部纵向受力钢筋截面面积的比值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的要求
8.6.7叠合梁的预制构件顶面每侧应设置1根直径不小于12mm的纵筋，叠合梁的腰筋间距不大于200mm。
8.6.8 预制构件施工阶段验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钢筋混凝土预制构件正截面边缘的混凝土法向拉应力宜满足 8.6.8-1 式要求，受拉钢筋应力应满足5.6.8-2式要求。
                  
                   8.6.8-1
[image: ]                                     8.6.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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σct—荷载标准组合作用下构件正截面边缘混凝土产生的混凝土法向拉应力，对于预应力混凝土，包含预应力作用效应（MPa）；
ftk’ —与各施工环节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相对应的抗拉强度标准 （MPa），按现行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的 规定采用线性内插法确定；
σs—荷载标准组合作用下构件受拉钢筋产生的应力（MPa），应按开裂截面计算；
fyk——受拉钢筋强度标准值（MPa）。
2 预应力预制构件预应力筋一侧正截面边缘的混凝土法向拉应力应满足 5.6.8-1 式要求，在非预应力筋一侧受拉钢筋应力应满足 5.6.8-2 式要求。



8.7预制板
1叠合板

8.7.1叠合板由叠合板用预制底板（简称：预制底板）和叠合层组成。叠合板的抗弯及抗剪承载力计算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的要求。
8.7.2叠合板按施工阶段有可靠支撑的叠合式受弯构件进行验算。
8.7.3叠合板的支撑可沿预制底板跨度方向或宽度方向设置。
8.7.4叠合板预制底板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按照实际施工支撑工况验算的预制底板最大拉应力不应大于ftk。
2 预制底板的跨度不宜大于5m。
3 跨度大于4.2m的预制底板应配置桁架钢筋或采用预应力技术。
4 预制底板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C30。
5 桁架钢筋宜放置在板底钢筋网片之上。
6 预制底板的配筋宜按照单向板进行承载能力验算。
7 预制底板非受力方向的构造钢筋间距不应大于250mm。

8.7.5 预应力预制底板应符合下列规定：
   1 预应力预制底板宜预应力筋和普通钢筋混合配筋方式。
   2 预应力钢筋配置应满足预制底板施工阶段抗裂要求。
   3 预应力钢筋的配筋量不宜大于设计承载力的30%。
   

8.7.6预制底板之间的现浇带宽度宜为100mm~400mm。现浇带应设置在预制底板之间，不得设置在支座位置（附图）。
8.7.7 叠合板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叠合板预制底板钢筋宜按照单向板进行设计。按预制底板宽度实际配筋计算的最小配筋率应符合《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的要求。
2 叠合板的支座配筋应按照单向板与双向板计算的包络配筋配置。
3 叠合面未配置抗剪钢筋时，其叠合面的受剪强度应符合下式5.3.8的要求：

 (N/mm2)                  （5.3.8）
V——水平结合面剪力设计值（N）；
      b——叠合面的宽度（mm）；
      h0——叠合面的有效高度（mm）。
    4叠合板按照双向板进行计算的板底拉应力应不大于ftk，支座部位的抗裂性能应符合《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的要求。   
    5叠合板的变形应按照双向板进行验算，挠度限值为L/200。

 8.7.8构造要求：
1
预制底板的钢筋外伸长度不小于5d；
2在预制底板之间现浇带配置的纵向钢筋应延伸过支座中心线；
3预制底板应设置马凳钢筋和吊环，不得使用桁架钢筋作为吊环。
8.7.9当叠合板用于单向板时，预制底板可采用密拼方式，计算方式同现浇单向板，叠合层负筋配筋同现浇单向板配筋。

2无支撑预制楼板

8.7.10无支撑预制楼板分为无叠合层和有叠合层两类，其中无叠合层预制楼板应设置整浇刚性面层。
8.7.11无支撑预制楼板应按施工阶段无支撑的单向受弯构件进行验算，其中有叠合层预制楼板应按照两阶段受力进行验算。其承载能力、抗裂性能、变形验算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的要求。
8.7.12无支撑预制楼板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板高度一般可取1/18～1/40L ；
2 板跨度大于6m时，宜采用预应力楼板；
3 预应力楼板的跨中最小配筋率不应小于0.15%。
4 预制楼板非受力方向的构造钢筋间距不应大于250mm。
5 楼面现浇整体刚性面层或叠合层的厚度不应小于60mm，屋面不应小于100mm。
6 楼面现浇整体刚性面层或叠合层中，在支座处的负筋配置应设计工况的要求。
7 当预制楼板的跨度大于  m或承受动力荷载时，叠合面应设置抗剪钢筋。

8.7.13无支撑预制楼板的标准化应符合下列规定：
1预制楼板的高度不应小于120mm，按照30mm的模数增加。预制楼板可采用双T板、带肋槽板、空心板、空腔板等。
2预制楼板的宽度不应小于900mm，按照300mm的模数增加。
3现浇整体刚性面层或叠合层的厚度不应小于60mm，按照10mm的模数增加。

 8.7.14构造要求：  
1现浇整体刚性面层或叠合层的混凝土强度等级不应低于C25，不宜高于C40，并应配置直径为6~8mm、间距为150~250mm 的双向分布钢筋。
    2预制楼板在混凝土梁上的搁置长度不应小于80mm；钢梁上不应小于50mm；
3采用预制空心楼板时，板端搁置长度范围内的空腔应采用强度等级不低于C25细石混凝土浇灌密实。
4 预制楼板之间的板缝应采用细石混凝土或高强度灌浆料填实，板缝内应通长配置不小于1ø8的构造钢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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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多螺箍筋柱
A.0.1 多螺箍筋柱的正截面受压承载力按《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50010有关配置复合螺旋式箍筋的矩形截面规定计算。
A.0.2 偏心受压多螺箍筋柱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满足下列规定：
无地震组合时：

          （A.0.2-1）
地震组合时：

          （A.0.2-2）

	式中:
	

	——
	剪力设计值；

	
	

	——
	



与剪力设计值相应的轴向压力设计值，当大于时，取，此处，为构件的截面面积；

	
	

	——
	偏心受压构件计算截面的剪跨比；

	
	ｂ
	——
	截面宽度；

	
	

	——
	截面有效高度；

	
	

	——
	混凝土抗拉强度设计值；

	
	

	——
	箍筋的抗拉强度设计值；

	
	

	——
	


配置在同一截面内箍筋各肢的全部截面面积，即，此处，为2，为单肢大圆螺旋箍筋的截面面积；

	
	

	——
	沿构件长度方向的大圆螺旋箍筋间距。

	
	

	——
	承载力抗震调整系数。



A.0.3偏心受拉多螺箍筋柱斜截面受剪承载力应满足下列规定：
无地震组合时：

          （A.0.3-1）
地震组合时：

          （A.0.3-2）


剪承载力计算值不小于且不小于。
A.0.4 多螺箍筋柱的钢筋配置应满足下列要求（图A.0.4）：
1  多螺箍筋由一个大圆螺旋箍筋和四个小圆螺旋箍筋组成，大圆螺旋箍筋设置在截面中央，四个小圆螺旋箍筋设置在四角，小圆螺旋箍与大圆螺旋箍的交汇面积不宜小于小圆螺旋箍围箍面积的30%；
2 当0.25≤D2/D1≤0.4时，大、小螺箍交汇区可不设置纵向钢筋；
D1
D2

Dc

D1
D2

Dc

纵向钢筋

图A.0.4 方形截面多螺箍筋柱的配筋方式
3 大圆螺旋箍圆形的最大外径与混凝土保护层内侧相切，最小外径不应小于小圆螺旋箍的圆形外径且不应小于0.5Dc，Dc为方形截面高度扣除箍筋保护层厚度；

4	小圆螺旋箍圆形的外径宜与保护层内侧两边相切，且不应大于0.5Dc，宜取；
    5  多螺箍筋柱应采用方形截面，且截面边长不应小于600mm，小圆螺旋箍的圆形外径不宜小于120mm；
6  多螺箍筋的直径不应小于6mm，不宜大于25mm。

A.0.5　多螺箍筋柱箍筋加密区的体积配箍率，按大、小螺旋箍筋分别计算，且均应符合《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50010的规定，其中最小配箍特征值按“螺旋箍、复合或连续复合矩形螺旋箍”选用。
A.0.6 多螺箍筋的端部处理及连接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多螺箍筋的末端应做成135°弯钩，弯钩末端平直段长度不应小于5d；
2 多螺箍筋可采用焊接、搭接或机械连接。
A.0.7   多螺箍筋柱的纵向钢筋设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1  多螺箍筋柱中纵向受力钢筋的位置应根据承载力、施工适应性等要求确定；
  2 多螺箍筋柱中，当纵向受力钢筋间距大于现行国家有关标准规定时，可增设直径不小于10mm的纵向构造钢筋；
  3  多螺箍筋柱中的纵向构造钢筋可不伸入梁柱节点，正截面承载力计算时不计其影响。   
A.0.8  采用多螺箍筋柱的框架梁柱节点的箍筋配置应符合《混凝土结构设计标准》GB/T50010、《建筑抗震设计标准》GB/T50011的有关规定。

附录B 多螺箍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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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装配整体式叠合剪力墙
C.0.1叠合剪力墙预制部分的空腔内表面应设置粗糙面, 粗糙面凹凸深度不应小于 4mm。叠合板式剪力墙截面及配筋应满足下列要求:
1墙肢厚度不宜小于 200mm,单叶预制墙板厚度不宜小于50mm,空腔净距≥不宜小于100mm(图5.5.18-1、图5.5.18-2);
[image: ]
图5.5.18-1桁架钢筋叠合板式剪力墙构造示意
1预制混凝土叶板;2空腔内后浇混凝土;3桁架钢筋
[image: ]
图5.5.18-2成型钢筋笼叠合板式剪力墙构造示意
1预制混凝土叶板;2空腔内后浇混凝土;3成型钢筋笼
2叠合板式剪力墙的桁架钢筋、成型钢筋笼等格构钢筋应满足运输、吊装和现浇混凝土施工的要求。
C.0.2 叠合剪力墙空腔内宜浇筑自密实混凝土，自密实混凝土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自密实混凝土应用技术规程》JGJ/T283 的规定;当采用普通混凝土时，混凝土粗骨料的最大粒径不宜大于 20mm，并应采取保证后浇混凝土浇筑质量的措施。

C.0.3叠合剪力墙可按现浇混凝土构件计算其承载力,非夹心保温叠合墙的截面厚度可取预制和后浇混凝土的截面总厚度,夹心保温叠合墙的截面厚度可取内叶板与后浇混凝土厚度之和,混凝土强度等级应取预制和后浇混凝土强度等级的较小值。

C.0.4叠合剪力墙结构底部加强部位的剪力墙宜采用现浇混凝土。楼层内相邻双面叠合剪力墙之间应采用整体式接缝连接;后浇混凝土与预制墙板应通过水平连接钢筋连接，水平连接钢筋的间距宜与预制墙板中水平分布钢筋的间距相同，且不宜大于 200mm;水平连接钢筋的直径不应小于叠合剪力墙预制板中水平分布钢筋的直径。
C.0.5叠合剪力墙边缘构件的构造可采用满足本标准第5.5.8条之规定，约束边缘构件的暗柱阴影区域或构造边缘构件的暗柱也可采用叠合暗柱或现浇暗柱;约束边缘构件的配筋构造见图C.0.5-1，构造边缘构件的配筋构造见图C.0.5-2。
[image: ]
(a)转角墙                                 (b)有翼墙

[image: ]
       (c)叠合暗柱                              (d) 现浇暗柱
 图C.0.5-1叠合墙在约束边缘构造处的构造
约束边缘构件沿墙肢的长度;1后浇段;2双面叠合剪力墙
[image: ]
(a)转角墙                                 (b)有翼墙
[image: ]
(c)叠合暗柱                              (d) 现浇暗柱
图C.0.5-2 叠合墙在构造边缘构件处的构造
C.0.6叠合剪力墙底部水平接缝处现浇混凝土应浇筑密实,位置宜设置在楼面标高处，并应满足下列规定:
1接缝处楼板混凝土上表面应设置平均凹凸深度不小于4mm的粗糙面;
2叠合剪力墙水平接缝高度不宜小于50mm,不宜大于100mm;
3上下层叠合板式剪力墙的竖向分布筋可在空腔内配置竖向连接钢筋进行搭接连接,竖向连接钢筋可采用直钢筋、环形钢筋、U形筋。
C.0.7 非边缘构件位置，相邻叠合剪力墙之间应设置后浇段，后浇段的宽度不应小于墙厚且不宜小于 200mm，后浇段内应设置不少于 4 根竖向钢筋，钢筋直径不应小于墙体竖向分布筋直径且不应小于12mm;两侧墙体与后浇段之间应采用水平连接钢筋连接，水平连接钢筋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水平连接钢筋在双面叠合剪力墙中的锚固长度不应小于 (图 C.0.7);
2水平连接钢筋的间距宜与叠合剪力墙预制墙板中水平分布钢筋的间距相同，且不宜大于 200mm;水平连接钢筋的直径不应小于叠合剪力墙预制墙板中水平分布钢筋的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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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0.7 水平连接钢筋搭接构造
1连接钢筋;2预制部分;3现浇部分
C.0.8 叠合剪力墙的钢筋桁架应满足运输、吊装和现浇混凝土施工的要求。





























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执行标准严格程度的用词说明如下：
　　一、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二、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三、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标准中指定按其他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执行时，写法为“应符合……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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